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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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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有自杀企图史的抑郁症住院患者临床特点及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

连续纳入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1 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住院的 472 例

抑郁症重度发作患者，根据有无自杀企图史将所有患者分为有自杀企图史组与无自杀企图史组。对有

自杀企图史和无自杀企图史患者的人口学资料、疾病特征、治疗药物、实验室检查指标等进行单因素和

多因素分析，对有自杀企图史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有自杀企图史组 120 例，

无自杀企图史组 352 例。与无自杀企图史组比较，有自杀企图史组女性多［68.33%（82/120）比 57.39%

（202/352），χ2=4.48，P ＜ 0.05］、发病年龄早［34.00（24.25，44.00）岁比 38.00（27.00，49.00）岁；Z=-2.01，

P ＜ 0.05］、病程长［6.50（1.00，15.00）年比 3.00（0.58，10.00）年；Z=-3.07，P ＜ 0.01］、发作次数多［2.00

（2.00，3.75）次比 2.00（1.00，3.00）次；Z=-3.01，P ＜ 0.01）］。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OR=1.64，

95%CI：1.05～2.56，P ＜ 0.05）和病程长（OR=1.04，95%CI：1.01～1.07，P ＜ 0.05）是患者有自杀企图史的

危险因素。结论 有自杀企图史的抑郁症患者有其相应的临床特点，如女性、病程长、发作次数多等，

对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临床中对自杀风险进行预防及针对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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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depression 
in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suicide attempt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clinical data 
of all 472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who were admitted to Depression Treatment Center in Beijing Anding 
Hospital between December 2013 and November 2016.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suicide attempt，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group with history of suicide attempt and the group without history of suicide 
attempt. The demographic data，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therapeutic drugs and laboratory parameters of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a history of suicide attempts were compared. The relevant data were analyzed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There were 120 cases in the group with a history of suicide attempts， 352 cases in 
the group without a history of suicide attempts. Compared with the non-suicide attempt grou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icide attempt group were more in female ［68.33%（82/120） vs. 57.39%（202/352）， χ2=4.48，P ＜ 0.05］， 
earlier onset age ［34.00（24.25,44.00） vs. 38.00（27.00，49.00)，Z=-2.01，P ＜ 0.05］， longer duration ［6.50

（1.00，15.00） vs. 3.00（0.58，10.00）， Z=-3.07，P ＜ 0.01］， and more episodes ［2.00（2.00，3.75） vs. 2.00（1.00，
3.00），Z=-3.01，P ＜ 0.01］.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emale （OR=1.64， 95%CI：1.05-2.56， 
P ＜ 0.05） and long duration （OR=1.04， 95%CI： 1.01-1.07，P ＜ 0.05） were the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attempts. 
Conclusions Female， long duration of disease and multiple episodes are the risk factors of suicide attempts 
in depression patients. Further researches are needed for th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suicidal attemp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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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是抑郁症死亡率增加的主要原因［1］。美国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将自杀行为障碍

列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状况”。虽然社会人口学、

临床特征、共病、临床症状等是影响抑郁症患者自杀

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的作用尚未明确［2］，对存

在自杀风险的抑郁症患者的治疗尚未达成共识［3］。

自杀行为障碍的基本特征是有自杀企图。自杀

企图是指个体采取的行为，伴有一定程度死亡的意

图。该行为可能导致也可能不导致损伤或严重的医

疗后果［4］。有自杀企图史是心境障碍患者未来自杀

行为（包括自杀企图和自杀成功）最可靠的单一预测

因素［5-7］。

本研究通过对精神专科医院住院治疗的重度抑

郁发作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对有自杀企图史和

无自杀企图史的抑郁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比较，

以了解有自杀企图的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特征，对先

前的研究结果进行验证，为有自杀风险的抑郁症患

者的临床评估和及时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回顾性连续纳入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1 月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住

院的抑郁症患者 472 例。

纳入标准：（1）年龄≥ 16 岁的住院患者；（2）符

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ICD-10）［8］“抑郁发作”

或“复发性抑郁”重度发作诊断标准。排除标准：

（1）既往曾被诊断为双相障碍患者；（2）继发性抑郁；

（3）妊娠或哺乳期妇女；（4）住院时间过短致资料不

全的患者。本研究方案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二、方法

1. 研究方法及分组：采用回顾性分析，收集研

究对象以下资料，包括：（1）一般资料：患者性别、

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婚

姻（目前是否有配偶）、职业（目前有无职业）、既往史

及符合 ICD-10［8］的慢性躯体疾病（高血压病、糖尿

病、血脂异常、冠心病及脑血管疾病）；（2）抑郁症相

关资料：抑郁症总病程（年）、起病年龄（岁）、发作次

数、自首次发病以来是否出现过自杀企图、是否伴

精神病性症状、是否伴焦虑特征、是否伴季节性特

征，以及是否联合抗精神病药物、心境稳定剂、苯

二氮䓬类药物治疗，是否使用无抽搐电休克治疗，

住院次数及天数。（3）本次入院时留取的生物学指

标：空腹血糖（参考范围：3.90～6.10 mmol/L）、胰岛

素（参考范围：27.86～125.37 pmol/L）、糖化血红蛋白

（参考范围：4%～6%）、总胆固醇（参考范围：2.84～ 

5.60 mmol/L）、甘油三酯（参考范围：＜ 1.69 mmol/L）、

低密度脂蛋白（参考范围：＜ 3.61 mmol/L）、高密度

脂蛋白（参考范围：＞1.05 mmol/L）、血清游离三碘甲

状腺原氨酸（serum free triiodothyronine，FT3）（参考范

围：2.63～5.71 pmol/L）、血清游离甲状腺素（serum free 

thyroxine， FT4）（参考范围：9.10～19.24 pmol/L）、促甲状腺

激素（thyrotropin， TSH）（参考范围：0.35～4.94 μIU/ml）、

促 肾 上 腺 皮 质 激 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ACTH）（参考范围：＜37 ng/L）。按照全病程中是否

出现过自杀企图，分为无自杀企图史组和有自杀企

图史组。

2.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对连续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和方差齐性检

验，非正态分布连续变量以中位数和四分位数［M
（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组独立样本 Mann-

Whitney 检验。分类变量以阳性例数的构成比［例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将自杀企图史

作为因变量，发病年龄、性别、病程等其他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所有检验采用双侧检验，P ＜ 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 两组一般人口学资料比较：无自杀企图史

组 352 例，年 龄 17～67 岁，中 位 年 龄 46.00（33.00，

55.00）岁；有自杀企图史组 120 例，年龄 16～65 岁，

中位年龄 47.00（32.25，53.75）岁。有自杀企图史组

女性患者占比明显多于无自杀企图史组（P ＜ 0.05）。

见表 1。

2. 两组疾病特征比较：与无自杀企图史组比较，

有自杀企图史组的发病年龄早（Z=-2.01，P=0.04）、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Key words】 Depression； Suicidal attempt；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Fund Program： Project of Depression Item of Brain Plan of Beijing Municipal Science & Technology 

Commission （Z18110000151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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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程长（Z=-3.07，P=0.002）、发作次数更多（Z=-3.01，

P=0.003）。伴焦虑特征的女性抑郁症患者更少有自

杀企图史（χ2=6.83，P=0.009）。有自杀企图史组和

无自杀企图史组的其他疾病特征变量及生物学指标

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见

表 2～4。

3. 与自杀企图史相关的风险因素：将女性、病

程、发病年龄、发作次数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女性、病程长是自杀企图史的风险因

素（P ＜ 0.05）。见表 5。

表1 无自杀企图史组与有自杀企图史组抑郁症患者人口学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M（P25，P75）］ 
女性

（例，%）

有配偶

（例，%）

高中及以上文化

（例，%）

有职业

（例，%）

伴慢性躯体疾病

（例，%）

无自杀企图史组 352 46.00（33.00，55.00） 202（57.39） 275（78.13） 218（67.49） 274（77.84） 121（34.38）

有自杀企图史组 120 47.00（32.25，53.75） 82（68.33） 95（79.17） 71（63.39） 92（82.14） 45（37.50）

χ2/Z 值 -0.09 4.48 0.06 0.63 0.07 0.38

P 值 0.93 0.04 0.90 0.49 0.80 0.58

表2　无自杀企图史组与有自杀企图史组抑郁症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组别 例数
发病年龄

［岁，M（P25，P75）］ 

病程

［年，M（P25，P75）］ 

发作次数

［次，M（P25，P75）］ 

住院次数

［次，M（P25，P75）］ 

伴精神病性症状

（例，%）

伴焦虑特征

（例，%）

无自杀企图史组 352 38.00（27.00，49.00） 3.00（0.58，10.00） 2.00（1.00，3.00） 1.00（1.00，1.00） 64 （18.20） 156 （44.40）

有自杀企图史组 120 34.00（24.25，44.00） 6.50（1.00，15.00） 2.00（2.00，3.75） 1.00（1.00，1.00） 23 （19.20） 46 （38.30）

χ2/Z 值 -2.01 -3.07 -3.01 -1.94 0.06 1.36

P 值 0.04 0.002 0.003 0.05 0.79 0.29

组别 例数
住院天数

［d，M（P25，P75）］ 

无抽搐电休克治疗

（例，%）

合并抗精神病药物

使用（例，%）

合并心境稳定剂

使用（例，%）

合并苯二氮䓬类

药物使用（例，%）

伴季节特征

（例，%）

无自杀企图史组 352 27.00（21.00，33.00） 242（68.80） 198（56.30） 28（8.00） 276（78.40） 49（13.90）

有自杀企图史组 120 26.50（21.00，32.75） 87（72.50） 68（56.70） 11（9.20） 89（74.17） 25（20.80）

χ2/Z 值 -0.47 0.60 0.01 0.17 0.92 3.24

P 值 0.64 0.44 1.00 0.70 0.34 0.08

表3 伴与不伴焦虑特征的女性抑郁症患者自杀企图史比较

女性患者 例数 无自杀企图史 有自杀企图史 χ2 值 P 值 95%CI OR 值

不伴焦虑特征 115 72 43
6.83 0.009 0.30～0.85 0.50

伴焦虑特征 169 130 39

合计 202 82

表4　无自杀企图史组与有自杀企图史组抑郁症患者生物学指标比较［M（P25，P75）］

组别 例数
胰岛素

（pmol/L）

甘油三酯

（mmol/L）

总胆固醇

（mmol/L）

高密度脂蛋白

（mmol/L）

低密度脂蛋白

（mmol/L）

空腹血糖

（mmol/L）

无自杀企图史组 352 53.20（36.05，71.65） 1.17（0.85，1.75） 4.55（3.94，5.18） 1.19（1.00，1.39） 2.58（2.15，3.20） 5.47（5.07，5.96）

有自杀企图史组 120 51.50（34.53，76.10） 1.14（0.84，1.83） 4.62（3.90，5.37） 1.20（0.99，1.47） 2.80（2.25，3.39） 5.43（5.02，6.09）

χ2/Z 值 -0.14 -0.40 -0.85 -0.77 -1.36 -0.25

P 值 0.89 0.69 0.40 0.44 0.18 0.80

组别 例数 FT4（pmol/L） TSH（mIU/L） ACTH（ng/L） FT3（pmol/L） 糖化血红蛋白（%）

无自杀企图史组 352 12.75（11.66，14.08） 1.47（0.96，2.27） 44.80（28.50，66.50） 3.77（3.35，4.19） 5.50（5.30，5.80）

有自杀企图史组 120 12.65（11.82，14.03） 1.61（1.05，2.24） 43.65（30.03，63.35） 3.83（3.27，4.18） 5.50（5.30，5.85）

χ2/Z 值 -0.05 -0.55 -0.30 -0.17 -1.21

P 值 0.96 0.58 0.76 0.87 0.23

  注：FT3 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4 血清游离甲状腺素；TSH 促甲状腺激素；ACTH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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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和病程较长是自杀企图

史的风险因素。女性患者更易出现自杀企图，这与

先前的文献报告一致［9］。本研究还发现焦虑特征为

女性抑郁症患者自杀企图的保护性因素（OR=0.50，

95%CI：0.30～0.85，P ＜ 0.01），这可能与伴焦虑特征

的患者冲动程度较低有关，Baldessarini 等［10］也曾

在研究中得出过类似结论。需注意的是，在男性中，

自杀行为通常以暴力手段和较高的死亡成功率为特

征［11］。虽然增加自杀企图风险的主要人口特征是

女性，但男性更有可能自杀成功［12-13］。

与无自杀企图的抑郁症患者比较，有自杀企图

史的患者发病年龄早、病程长、发作次数多，这与其

他的研究结果一致［2，10］。发病年龄早与自杀企图关

系密切，Tondo 等［14］对 2 826 例心境障碍患者进行

随访发现，有自杀行为的受试者比只有自杀意念或

无自杀迹象的受试者早发病约 6 年。病程长的抑郁

症患者，暴露于自杀风险的时间更长［14］，因此出现

自杀企图的风险相应增加。这类患者面临更严重的

疾病负担，具体表现在对生活和自我的消极观念多、

社会和职业功能差、生活质量差、医疗消耗大、更多

精神疾病共病、频繁和严重的抑郁发作［15］、接受更

多的药物治疗［16］、可能存在残留症状［17］，这些因素

直接或间接导致自杀企图风险增加。此外，复发次

数多（包括当前发作在内至少 3 次）及频繁复发（包括

当前发作在内每年至少 3 次）的抑郁障碍患者更多

具备双相情感障碍特征，也更易出现自杀企图［18］。

国外研究显示，在有自杀倾向的患者中很少单

独使用抗抑郁药，更多的是单独使用抗精神病药或

心境稳定剂，或在此基础上联合使用抗抑郁药物，

以此来避免药物增加自杀风险的可能性［10］。本研

究中两组在抗精神病药物、心境稳定剂及苯二氮䓬

类药物使用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住院患

者病情相对重，临床表现相对复杂有关。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横

断面研究，不能推断因果关系。其次，本研究入组

人群为北京安定医院住院患者，有地域的局限性，

且病情偏重，可能是导致有自杀企图史组与无自杀

企图史组在人口学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原

因。第三，根据过去是否有自杀企图，自杀风险被

按两分法划分。根据已有的文献，认为有自杀企图

史与目前的自杀意念相比是一个更稳定的风险特

征。然而，本研究可能漏掉了有高自杀风险但之前

未尝试自杀的病例，且全病程自杀企图史的分组标

准及混杂偏倚可能影响了本研究生物学指标方面的

结果。目前关于自杀的外周血生物学标记物研究有

很多，主要集中在血脂、下丘脑 - 垂体 - 甲状腺轴、

炎性标志物及基因，但尚无一致结论。因此对生物

标记物应该进一步研究，针对当前存在有自杀企图

史的患者进行采样并追踪随访，为评估、治疗和预

防精神疾病患者自杀风险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方法。

本研究通过在一个相对大的抑郁障碍患者样本

中分析与自杀企图相关的因素及其关联，进一步补

充、确认了先前的文献和研究。临床医师可以在患

者治疗过程中考虑这些因素，以便监测并实施适当

的治疗干预以防止自杀行为。这些发现将有助于提

高对自杀风险的早期识别，支持预防干预措施，改

善高自杀风险的抑郁障碍患者的治疗和预后。
利益冲突 文章所有作者共同认可文章无相关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论文设计为邢笑萌、张玲，研究实施、资料收集为赵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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